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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7月9日

任四兵与鲍益栋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任四兵与鲍益栋于2018年6月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任四兵已将其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依法受让的对下列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由此转让的其他权益一并转让给鲍益栋。现以
公告方式通知主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向鲍益栋履行清偿义务，如主债务人或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清算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履行清偿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任四兵、鲍益栋

主债务人

绍兴科丽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

绍兴赛和纺织绣品有限公司、绍兴县振佳针纺织有限公司、黄晔峰

绍兴赛和纺织绣品有限公司、绍兴县振佳针纺织有限公司、黄晔峰

绍兴赛和纺织绣品有限公司、黄晔峰

绍兴赛和纺织绣品有限公司、黄晔峰

生效法律文书

（2014）绍越商外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

（2014）绍越商外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

（2014）浙绍商外初字第54号民事调解书

（2014）浙绍商外初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

债权本金余额（元）

3000000

5000000

3187834

3785524

利息、罚息

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为准

保证担保及抵押物优先受偿权

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为准

（2018）浙0503民初1120号
郭小林：本院对原告龚辉与被告郭小林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503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3383号

义乌市午宁进出口有限公司、谢朋易：本院受理原
告陈跃仙与被告义乌市午宁进出口有限公司、谢朋易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782民初33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一、被告谢朋易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陈
跃仙货款17166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从2018年2月
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的1.3倍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陈跃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3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谢朋易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2088号

周荣武：本院受理原告程卫星诉你、叶国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
9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请你按时到庭，逾期不到庭，本案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185号

陈秋君、张鹏程：本院受理原告吴江胜诉被告陈秋
君、张鹏程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300号

陈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康之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721号

张红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红根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1721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722号

王美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美英之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1722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821号

张必炎、陈元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宝玉诉被告张必
炎、陈元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826号

朱福生：本院受理原告陈滨斌诉被告朱福生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726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842号

朱福生：本院受理原告楼东风诉被告朱福生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726民初184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075号
李水善、张世美：本院受理原告叶有生诉被告李水

善、张世美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207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474号

朱启强：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美雅水晶饰品有限
公司诉被告朱启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147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598号

洪丽芳、陈利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726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244号

金卫生、于金水：本院受理原告楼永根与被告金卫
生、于金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
22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诉调对接工作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条、第206条、第
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8条、第26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一、限被告金卫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告楼永根借款本金115572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
6%自2017年5月3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
楼永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64元，由原告
楼永根承担345元，由被告金卫生承担4619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金卫生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082号

洪立心：本院受理原告陈先选与被告洪立心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208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调对接工作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196条、第206条、第207条，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限
被告洪立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陈先
选借款本金6000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7
年3月1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实缴
2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洪立心承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022号

石雪英、季朝阳：本院受理原告陈立红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726民初20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523号

周根林、张依林：本院受理原告李新伟诉被告周根
林、张依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152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588号

楼兴江、楼惠英：本院受理原告傅建栋诉被告楼
兴江、楼惠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15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1446号

金灵琴：本院受理原告林君成与被告金灵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1004民初1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金灵
琴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林君成
借款人民币25000元及利息（按本金25000元按年利率
6%自2018年2月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080元，由被告金灵

琴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
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1889号

陈琪：本院受理原告应卫建与被告陈琪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1004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陈琪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应卫建借款人民
币130000元及利息（按本金30000元按月利率1.8%自
2016年7月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本
金50000元按月利率1.8%自2016年7月20日起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本金50000元按月利率1.8%
自2016年12月2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7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4360元，由被告陈
琪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
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1967号

王福文：本院受理原告刘传明与被告王福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1004民初19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福
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刘传明
借款人民币234000元及利息（按本金234000元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9日起计算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810元，由被告王福文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
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046号

徐聪、高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徐聪、高攀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
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1004民初
20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徐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49445.63元及截至2017年7月30
日的利息7490.29元，并支付按本金49445.63元按月利
率1.5%自2017年7月3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的利息；被告高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被告高攀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徐聪追偿。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880元，由被告徐聪、高
攀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
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
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241号

毕利明、何顺国：本院受理原告陈仙利与被告毕利
明、何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1004民初224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毕利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陈仙利借款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按本金
20000元按年利率6%自2018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被告何顺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950元，由被告毕利
明、何顺国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
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
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323号

甘镜清、庞声雄：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源广合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甘镜清、庞声雄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1004民初23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甘镜清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源广合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代偿款人民币94212.83元及利息
（以94212.83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12日起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被告庞声雄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准予拍卖、变卖被告甘镜清
所有的粤HW3378号思域牌小型轿车；原告浙江源广
合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代偿款
94212.83元及利息（以94212.83元为本金自2018年2
月1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1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
2810元，由被告甘镜清、庞声雄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
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436号

姜秀碧、潘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姜秀碧、潘金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1004
民初24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姜秀碧于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人民币3620.84元及截至2018年3月16日
的利息66.80元、罚息1717.93元，并支付按本金3620.84
元按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以月2%为限）
自2018年3月17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
利息；被告潘金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
潘金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姜秀碧追偿。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保
全费7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75元，由被告姜秀碧、
潘金荣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
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
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443号

王永志：本院受理原告陈志林与被告王永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10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王永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陈志林借款人民币 100000 元及利息（按本金
100000元按年利率6%自2018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
民币2950元，由被告王永志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
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444号

罗秋生：本院受理原告陈志林与被告罗秋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1004民初24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罗秋
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志林
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及利息（按本金50000元按月利率
2%自2017年2月2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700元，由被告罗
秋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
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
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3293号

王丹红：本院受理原告苏玺与被告你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立即返还
借款160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同时承担
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员周
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刘树华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20日16时00分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172号

叶琴红：本院受理原告洪陈亮与你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归还

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13日起按月
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同时承担本案
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员周
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刘树华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20日15时50分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1927号

林平：本院受理原告刘炜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
本金253430元，并从诉讼之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
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同
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
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刘树华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20日15时4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3313号

陈君平：本院受理原告程善志与被告你、陈君正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
被告你、陈君正立即归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45000元
（从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本息合计95000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
由审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刘
树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20日15
时2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886号

方洋法、叶筱慧：本院受理原告陈海清与你们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被告方洋法归还借款20000元，并支付从借款之日
2016年6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按月利率2%计算）；被告叶筱慧对上述款项负连带清
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
日。本案由审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
芳萍、刘树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
20日15时1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747号

罗秋生：本院受理原告罗永君与你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立即
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12月31日起
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
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刘树华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20日15时3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3272号

章富兵：本院受理原告牟军辉与你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偿还
借款本金4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月18日起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同
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
由审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刘
树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月20日14
时4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2796号

任友国：本院受理原告孙银辉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立即归还借
款本金1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
一日。本案由审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陈芳萍、刘树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18年9
月20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81民初6724号

林斌：本院受理原告王云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1081民初6724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审判监督卡。原告起诉要求：由你支付原告货
款4448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本案定于
2018年9月25日8时50分在本院第二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温岭市人民法院


